
國立東華大學 

財經法律研究所零用金報帳標準作業流程 

(SOP-HS-19-16) 
 

一、目的 
為確保經費報帳流程流暢。 

二、依據 
國立東華大學財務、勞務採購作業流程。 

三、範圍 
本所辦公室。 

四、定義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五、作業流程說明 
    （一）彙集1萬至2萬之收據、發票報帳。 

（二）科目：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依會計科目順序排列，並製作零用金支付清單。 

（三）每張黏存單皆需上會計室網路服務系統會簽列印，每張黏存單都有一個會簽號碼，

將發票或收據、領據等憑證黏貼於黏存單。 

（四）上會計系統作業 ： 

1.至會計室首頁  帳務資訊系統  網路請購  輸入帳號及密碼（請洽各單位預控

窗口查詢） 選擇請購年度並作確認。 

2.部門請購查詢：請先下拉選擇所屬預算 新增請購 選擇 ”零用金”請購 用途說

明（簡述所購物品或經費之用途，非輸入品名）  

      【以下 3~5 步驟可多筆輸入】 

       3.經費編輯 ：選擇「計畫編號」 經費用途 科目(選擇會計科目及適當之底層科目 

金額（該科目總金額） 

4.編輯品名:一張收據/發票填一欄。詳列品名、單價、數量，單位 為『一批』或『一

式』。 

5.編輯受款人：勾『代墊』，key 入『財法所』或 5660。 

6.存檔 

7.列印 

（五）黏存單依會計科目排序編號。單據編號及會簽編號均需在零用金支付清單填寫清楚。

如同一會計科目有多張單據（黏存單），在零用金支付清單『單據編號』處則填『1~

∞』號。 

（六）零用金支付清單正本給院辦，印一份清單影本給院。整份影本留存系辦、登帳。 

（七）發票抬頭為『國立東華大學』，收銀機式統一發票應請輸入學校統一編號＂

08153719＂，如未輸入者應請廠商加註買受人名稱或統編並加蓋發票章，或者由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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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註上開資料後蓋章負責。 

日期、品名、單價、數量、總價均需清楚，不應出現籠統姓名詞（如文具一批）。請將

核銷金額及日期用螢光筆畫上。若發票為收銀機式，需簽名。 

有備註處都要蓋小章。發票上除非是要補品名，否則儘量不要在上面寫字備註，備註事

項請key在黏存單的備註欄，發票正反面都不要隨便註記。 

無統一標號之收據：1.需貼稅票（＄250：1）（四捨五入）或總金額之千分之四。2.應

有負責人姓名、身份證字號、負責人的戶籍地址、聯絡電話。 

收據、發票若塗改，均需廠方負責人簽章。三聯式發票需要付上其中2聯報帳。收據需要

有店章、負責人印章。同一廠商單月、單張發票不可超過1萬元。 

（八）因公便餐申請單（演講人員之宴請）：當日平均每人餐費儘量不超過 500 元。 

（九）便當：需附用餐人名單、會議起迄時間、地點。便當單價不得超過＄80（含飲料），

外賓及陪同人員得吃單價＄100 便當，惟需註明。茶點、點心、糕點、水果、餅乾

都不可以買，不管是會議或者是給贈送或招待往來賓客都不可以買。 

（十）單價 10000 元以下之硬體設施全部由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辦公事務用品勻支，。電

腦週邊、耗材等若不統一採購，需說明原因，亦如：急需使用、廠商價格比統一採

購便宜。 

若是共同供應契約有的產品，請一定儘可能跟台銀採購部買。若為一次核銷（非單

指一發票）同一廠商未達五千元共同契約有的品項，廠商不屬於集中採購廠商（或

者該廠商沒有參加標案），但願意以契約價格（或者低於契約價格）出售，則標注

「金額未達五千元，自行辦理購置」（因為五千以下要加運費這樣算會比較貴）。

如果是跟集中採購廠商買標案產品，一定要上共同採購系統下訂！超過五千元且屬

於共同契約項目的，除非是比較便宜或者規格不符（要發文台銀採購部），否則請

都向台銀採購部買。跟共同契約買的產品，核銷時請附上從共同契約訂購系統印下

的「已結案」「驗收記錄」（一萬元以下及代墊的，基本上就是要證明已經付款結

案，電子支付的基本上就是要確認驗收無務）。 

（十一）旅運費：黏存單+領據+學人招待所收據+機票/高鐵票根（需有詳細時間、票面價

錢） 若遺失，可請公司開購票證明 若無購票證明，只能報自強號火車來回票

乘坐計程車，需請計程車開具收據（附上車號、司機身份證號、戶籍地址、電話、

起迄地點）。 

（十二）演講費：校外人士最高＄1600/HR，校內人士最高＄800/HR。需附上黏存單+演講

海報+領據（請演講者簽收）（領據上的名目需填寫清楚，如：交通費、住宿費、人

事費）。外籍人士要另填「各類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請跟出納組拿空白表單，

用黑筆謄寫），請出納組登錄，依法課稅。 

（十三）印刷品核銷時需附印刷樣張。印刷費及影印費之發票或收據，應請廠商註明單價、

張數等資料，或者以其他有詳細價格分析之資料如附上估價單等來代替，不可籠統

以「本」為單位。 

（十四）設備維修費、設備零件、印表機碳粉：黏存單應備註財產編號。 

（十五）郵資：寄送大宗郵件，請附上大宗郵件那張填寫單，或者寫清楚用途「例如寄送

招生海報等等」。一般零星郵件，也請把用途寫清楚。 

（十六）業務費或計畫報工讀金：新增請購 選擇 ”人事清冊專用” 列印後貼在黏存單

上，遮住黏存單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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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附件 
    （一）零用金支付清單 

    （二）黏存單 

    （三）因公便餐申請單 

    （四）領據 

   



附件（一）零用金支付清單 

 

國立東華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99T5660】零用金支付清單 

 

預算科目及經費用途代號：99T-5660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業務費 300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共 1 頁第 1頁 

單據編

號 
用途別底層科目及編號   摘             要   金  額 

1 221 郵資  A 

  222 電話費    

  236 貨物運費    

2 23Y 其它旅費   B 

  241 印刷及裝訂    

  244 廣(公)告費    

  255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256 交通及設備修護費    

  257 什項設備修護費    

  26Y 其他保險費    

  279 外包費    

3 285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C 

  28A 電子計算機軟體維護費    

  28Y 其他    

  291 公共關係費    

      (1)服務費用合計   A+B+C 

4 321 辦公(事務)用品  D 

  322 報章什誌   

5~6 326 食品  E+F 

 32Y 其他   

      (2)材料及用品費合計   D+E+F 

  414 場地租金（室外）    

  421 場地租金（室內）    

      (3)租金合計    

  (1)~(3)項總計   A+B+C+D+E+F

會計請購系統會簽編號： 受款人（或代墊人）：  

1 T9900000 財經所 A 

2  財經所 B 

3  財經所 C 

4  財經所 D 

5  財經所 E 

6  財經所 F 

   合計 A+B+C+D+E+F

    

 製表人：助理章 單位主管：打勾（主任蓋章）  

 分機：5262   



（二）黏存單

 

國立東華大學 

動 支 經 費 申 請 暨 支 出 憑 證 粘 存 單 （ 未 滿 壹 萬 元 ）  
 

 

 

金 額 
憑 證 編 號 預 算 科 目 

億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拾 元 

用 途 說 明 

系統會簽編號 
 

第 N 號 
科目代碼     ＄      行政業務使用。 

品名規格 單位 數量 單價 小計 

     

     

     

     

     

 
 
經辦單位及主管 驗 收 或 

證 明 
支 （ 使 ） 用
單 位 主 管 

保管組及總務長 會計單位 校長 
(或授權單位主
管)

助理章 

 

打勾（主任蓋章） 

打勾（主任蓋章） 打勾（主任蓋章）

（院長蓋章） 

 

 

 （院長蓋章）

代為決行 

 

說明： 

1. 對不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 

2. 單據黏貼時，請按憑證黏貼線由左邊至右邊對齊，面積大者在下，小者在上，由上而下黏貼整齊，每張發票之

間距離約 0.5 公分，並以 10 張為限。 

3. 簽署欄位依職稱大小，「由上而下，由左而右」。 

4. 依行政院修正發佈「中央機關財物集中採購實施方案」規定,事務設備如辦公桌(椅)、傳真機、影印機、投影

機、冷氣機、電視機、飲水機、辦公室公文櫃、屏風及影印機租賃；共通性之電腦設備含個人電腦、筆記型電

腦、印表機及電腦週邊設備；公務用機車、公公務車租賃等之採購係屬須向中央信託局辦理訂約採購之項目，

如欲採購規格與中央信託局提供之規格不符擬自行另購時，請依共同約實施辦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函知中央信

託局。 

經費來源： 
財法所：＄ 

裝 訂 線系統會簽條碼 

憑 證 貼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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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公便餐申請單 

國立東華大學 

因公便餐申請單 
 

時間  地點  

事由  

賓客  

本校人員 

 

預計費用 元整 

申請人 
系 所 組 

主   管 

院 處 室 館 中心 

主   管 

校長 

(或授權主管決行) 

助理章 

 

打勾（主任蓋章） 

打勾（主任蓋章）   

憑 



（四）領據 

國立東華大學 
收據單 

 

茲 收 到   
 
 

國立東華大學發  給      旅運費 
 
 

新  台  幣                     元整 

日   期       年     月    日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領 款 人 

戶 籍 地 址                                              巷  弄  號之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費 用 項 目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23Y 旅運費 

用  途 

計 算 標 準 

註： 
 
              9A 

本案  9B 請出納組登錄並依法代扣所得稅（列入受款人年度所得） 
50 

 

0950215 修訂/表 AC109 

 

市     市鄉     村    路 
縣     區鎮     里    街 


